
促進商業發展-市政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9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9樓） 

參、主辦單位：臺中市商業會 

肆、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伍、主持人：令狐副市長榮達、張局長峯源及賴理事長正庭 

陸、紀錄：邱筱涵 

柒、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表 

捌、主席致詞：（略） 

玖、會議提案共 8案 

提案人 常務理事 顏嘉益 所屬公會 臺中市商業會 

提案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已於 108年 5月 31日修正公布「交通部公路總局受

理挖掘公路作業程序手冊」三、作業程序，增訂『新設未下地人手

孔蓋（面積≧900cm2）抗滑能力之規定，以英式擺錘抗滑試驗儀，

於溼環境下實測抗滑值應在 50 BPN 以上』，以降低機車自摔事故發

生率，增進友善行車環境。 

建請本市參照公路總局制定出可行的抗滑標準及檢測規範，也能提

供各孔蓋所屬之公用事業單位及維護機關作為參考，提升道路的安

全性。 

除了人手孔蓋，道路標線也應列入要求。 

說明 

一、根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資料，臺中市目前路面上的孔蓋，約 41萬

多個，其中中華電信約 20 萬多孔、電力 9 萬多孔、寬頻及雨(汙)

水道 12萬多孔(因衛生下水道建置，汙水孔蓋應會再增多)。這些孔

蓋若無適當抗滑能力，好天氣時可能感受不出來，一旦下雨，機車

騎士就有可能因為騎到孔蓋上而滑倒摔車。       

二、公路總局宣布從 108 年 9 月起，正式實施規範地上人孔蓋須達到

英式擺錘抗滑試驗實測 50 BPN（抗滑係數標準），三年內改善完成；

新設的人孔蓋也一律比照新規定。既存孔蓋可透過改變孔蓋表面花

紋或利用防滑塗料增加抗滑值，台水、台電、中華電信等相關管線

單位允諾配合辦理。至於新設孔蓋，也於 108 年 9 月起正式實施，

除了人手孔蓋，道路標線也將列入要求。 



 

*註: BPN=British pendulum (tester) number 英式擺錘試驗值。 

建議辦法 

一、建議進一步研議制(修)訂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規範防滑係數。 

二、可參照公路總局制定出可行的抗滑標準及檢測規範，也能提供各

孔蓋所屬之公用事業單位及維護機關作為參考，提升道路的安全性。 

三、除了人手孔蓋外，道路標線抗滑標準、反射(光)度標準及檢測規

範，也應列入要求。標線抗滑標準、反射(光)度標準及檢測規範，

可參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5834道路標線使用性能。 

辦理情形 

（建設局） 

  為提升孔蓋抗滑功能，本府建設局目前要求各管線單位機制，另刻

正辦理「噴塗防滑材料人手孔蓋之防滑係數試驗」案，前於 108 年

擇定本市西屯區朝富路近市政路口處之 5 處孔蓋進行抗滑試辦計

畫，目前尚在觀測階段，預計 109 年 9 月底完成；後續將視試辦成

果研擬實施辦法。 

（交通局） 

      交通部頒「交通工程規範」規定標線之抗滑係數應為 45BPN 以

上及玻璃珠含量 30%以上，為增加機慢車安全，交通局將抗滑係數

提高至 65BPN，因「交通工程規範」提及玻璃珠含量恐有影響熱處

理聚酯標線抗滑性及耐久性之虞，可視需求調整玻璃珠含量但至少

達 18%以上，故將 65BPN標線之玻璃珠調整為 18%。 

      107 年起新繪設(包括補繪)的標線之抗滑係數陸續由 45BPN 提

升至 65BPN，除抗滑係數提升，交通局亦辦理行穿線間隔 40公分改

80公分及配合車道指向線減量等措施，以增加摩擦係數並減少行人

通過或機車行駛過程接觸標線之頻率。 

      有關標線之抗滑係數及反光性檢驗，依契約規定標線面積每增

加 3000平方公尺檢驗一次，抗滑係數之檢驗方法依交通部頒「交通

工程手冊」之附錄「英式擺錘抗滑試驗儀及試驗步驟」辦理，抽驗

之標線以 2 週內繪設為原則且須達 65BPN。另標線之反光性與玻璃

珠相關，已於契約內訂定玻璃珠含量及折射率之檢驗，規定 65BPN

標線玻璃珠須達 18%及折射率須達 1.5，並分別依 CNS1333(道路標

線塗料)及 CNS4342(交通反光標誌用玻璃珠)方法施行。 

 

會議補充 
（建設局） 

  關於理事長於發言中提到管線單位自備一些檢測儀器的部分，再與



相關單位討論研擬作業方式。 

 

（交通局） 

 再與建設局進行討論，未來除了檢驗玻璃珠的含量外，是否也針對

現場標線反光度也請相關檢測單位進行檢測。 

決議 
  新設孔蓋可參考公路總局訂定可行標準；道路標線抗滑標準、反射

光度及檢驗規範，可參考國家標準統一制定，增進民眾行車安全。 

 

  



 



 

提案人 常務理事 顏嘉益 所屬公會 臺中市商業會 

提案二 

  臺中市都市發展局於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0日以發文字號:中都工

字第 1060217181 號公告本市新建建築物外牆磁(瓷)磚及飾材相關

作業規範，其中公告事項共有五項， 

  第三項建議修訂為:「三、試驗報告需由 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認可之試驗單位使用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6111 儀器設備

執行檢測及出具，並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或監造人簽認。」 

第五項建議修訂為:「五、外牆磁(瓷)磚及飾材試驗應採拉拔拉脫試

驗檢測方式。」 

說明 

一、臺中市都市發展局公告公文如附件一。 

二、肯定本市為求建物施工品質及公共安全，公告 6 樓以上之建物於

申報頂版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時，需檢附外牆磁磚及飾材試驗報告

或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簽認之自主檢查表。 

三、使用符合國家標準的儀器設備來執行檢測實屬必要，所以建議公

告事項第三項增列使用符合國家標準儀器設備執行及出具。 

四、公告事項第五項:原來有列試驗採敲診法、紅外線檢測、拉拔試驗

等三種檢測方式，由施工單位自行擇一種方式檢測，但是敲診法及

紅外線熱像儀僅能檢測磁(瓷)磚黏著之充實性，無法得知磁(瓷)磚

抗拉或黏著強度的實際數據，以瞭解其黏著性能，故建議修訂必須

要採拉拔拉脫試驗檢測方式得知磁(瓷)磚抗拉或黏著強度的實際數

據，以瞭解其黏著性能。敲診法、紅外線熱像儀檢測亦可鼓勵由施

工單位自行決定採用自主品管。 

五、中華民國國國家標準 

  CNS 16111:2019 A3459 以拉脱法測試混凝土表面抗拉強度暨混凝土

修補及覆層材料黏著或抗拉強度。 

備考:本標準適用於評估瓷磚抗拉或黏著強度，以瞭解其黏著性能。 

 

  拉力裝置-試驗材料應用於基材之設置圖例及瓷磚拉脫試驗破壞模

式圖例，如附件二、三。 

建議辦法 
  臺中市都市發展局於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0日以發文字號: 

  中市都工字第 1060217181 號公告本市新建建築物外牆磁(瓷)磚及



飾材相關作業規範，建議修訂公告事項第三、五項如下: 

第三項建議修訂為: 

「三、試驗報告需由 TAF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試驗單位使

用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6111 儀器設備執行檢測及出具，並

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或監造人簽認。」 

第五項建議修訂為: 

「五、外牆磁(瓷)磚及飾材試驗應採拉拔拉脫試驗檢測方式。」 

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局） 

一、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外牆瓷磚接著施工技術手冊研擬」內之外

牆瓷磚接著施工技術手冊草案，裡面羅列之完工後檢查方式包含外

觀檢查、打診法(敲擊聽音檢查)、接著強度試驗(拉拔試驗)；另查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外牆瓷磚飾材評估檢查及診斷標準之研

究」內容，檢查方式同樣提及目視法、打診法、拉拔試驗及紅外線

熱顯像法，是以本局公告內容係參考相關資料訂定。 

二、再查全國另五個直轄市目前針對新建建築物外牆飾材施工品質管

理，本市的管理要求已屬前段，再予敘明。 

三、另外牆飾材有濕式施工與乾式施工，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

工綱要規範，針對不同種類之乾式施工外牆的相關檢測亦不僅只於

拉拔測試，是以不宜用單一規範限制其檢測方式，而回歸專業技師

以及施工人員依其專業判斷進行應施作之檢測並簽證負責。 

四、綜上，目前本局尚無修正公告之需求。 

會議補充 

  目前有配合內政部訂定作業規範者，僅臺中市、臺北市及高雄市，

相較其他縣市，臺中市規範已相對完備。且六都目前均未規定需要

做拉拔測試，先以目前規範為準，再配合實際情形修正相關作業規。 

決議 

  市府會持續注意大樓外牆的施工以及後續使用上的管控，公告內容

目前尚未有修正的計畫，未來內政部如有推動相關規定，將綜合參

考各直轄市做法，依各式外牆材質及配合專業人員判斷進行研擬。 

 

  



 





 



提案人 理事長 張國樑 所屬公會 臺中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 

提案三   有關臺中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擬推動轉型活化規劃案 

說明 

一、台中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係於民國 67年由台中市政府以土地

作價 2,400 多萬元、台中市農會以「大智國小」被徵收款 1,900多

萬元、台中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以現金 1,500 多萬元合資成立

管理委員會，三單位投資比例為：台中市政府 62％、台中市農會 21

％、台中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 17％，於民國 69 年 9 月開幕營

運；專為提供拍賣、屠宰豬隻使用，肩負供應台中市民生肉食需求；

並於民國 76年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改組成立公司組織，設置董事 9

人，經營權股份分別為台中市政府 49％、台中市農會 28％、台中市

家畜肉品販運商行 23％，屬民營化企業公司，非市政府直屬單位。 

二、市長於 109年 6月 16日議會總質詢時竟附和陳政顯議員「台中市

民吃豬肉，不用殺豬」的謬論，突然片面宣布台中市肉品市場股份

有限公司將轉型規劃，並於 110 年底終止屠宰業務並停止拍賣豬

隻，卻未提出配套措施；且終止拍賣暨屠宰業務，除有違肉品市場

設立宗旨外，亦將損及供、銷雙方權益，影響近百位員工家庭生計，

進而影響本市民生肉品需求來源與本會業者生計，亦衝擊全國養豬

農民產業鏈（台中市現為全國四大肉品市場之一）。 

三、肉品公司現址規劃遷場，歷經多次選舉議題吵作均無疾而終，期

間雖曾一度將遷場烏日區，終因還是「選舉政治因素」嘎然而止；

市長允諾「未來新場址，必須符合肉商需求」，猶言在耳，如今卻是

片面封殺肉商生存之道，叫人情何以勘？  

四、109年 7月 30日該公司第 11屆第 19次董事會議，業管單位鈞府

農業局與會人員，仗著多數官派董事，穿梭會場遊說，對於本會與

地區農會出席董事的建言置之不理，強行主導通過轉型活化案，罔

顧本會暨全體肉商的生存權益，置民生肉食需求於不顧，莫非是覬

覦開發利益？  

五、政府有責任為確保全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需無虞提出解決方案，

肉品市場係提供豬隻交易平台，維持豬隻拍賣暨屠宰才能確保肉品

需求來源無虞，因此肉品市場設立有其必要性，並不是遇有抗爭就

撤手呼應，那試問生命禮儀所、焚化爐、火葬場、污水處理場等週

邊就無人抗爭嗎？ 

六、肉品公司成立 40年來，帶動該地區週圍由油田綠地、荒草蕪蔓草、

人煙裊裊之地，隨著都市發展，人口聚居，成為繁華社區；為敦親

睦鄰提昇社區生活品質及落實環保規範，先後完成了污水處理場與

週圍隔音牆興建，有效改善了水污、噪音、廢棄物等環保議題，如



今為遷就附近居民之抗爭，儼然成為「乞丐趕廟公」行徑。 

七、鈞府口口聲聲說為因應都市發展變遷，不得不進行開發，本無可

厚非，然市轄尚有其他閒置土地可以開發，何以必需汲汲營營窺覬

本會全體肉商投資繫以為生的彈丸之地，而放棄每日達 30萬元以上

的營收，不顧 130萬市民食肉需求，懇請鈞府慎思！ 

建議辦法 

一、為讓市民能夠吃到安全、衛生、新鮮的溫體豬肉，建議以現有場

地規劃改建為現代化肉品市場，將污水處理地下化，必能有效改善

臭味垢病。 

二、比照焚化場、生命禮儀所、污水處理場減免週邊住戶房屋稅方式

回饋辦理。 

三、為確保各投資單位權益，土地所有權請依各投資單位投資比例辦

理持分登記。 

辦理情形 

（農業局） 

  現正積極規劃轉型事宜，110 年底契約到期之後，就會全數撤除豬

隻拍賣並逐步拆除舊有屠宰設備、110年 7月完成規劃方案、111年

7月完成招商。 

會議補充 

  未來研擬臺中市肉品改為周邊縣市以冷凍方式供應，目前該土地已

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及公用事業用地，希望能提升該地商業價值

及生活機能，農業局對轉型是持開放的態度，希望能協同公會在當

地共創商機。 

決議 
  目前市府與肉品市場民間股東對於進行轉型活化規劃已有共識，後

續執行層面雙方再繼續進行溝通。 

 

  



提案人 理事長 高原 所屬公會 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提案四 

  建請市府各級工程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技術服務招標評選、設計審查

或施工督導查核時，宜多遴選具實務界工程技術服務經驗之本地執

業技師專家擔任審查委員。 

說明 

一、目前本市各級工程主辦機關所聘任之技術審查委員多由學者與機

關代表(或退休長官)佔大比例員額，少數比例員額則由工程會專家

資料庫中挑選聘任實務界代表，其中甚至常有聘任外地學者或專家

情況。  

二、目前工程施工招標多有流標情況，影響工程執行進度甚鉅，檢討

緣由，常因設計者未注意所規劃之施工方法機具業界難以承做、或

工程數量計算疏漏、或單價編列背離市場行情… 等情況，而在歷次

設計審查時未予發現改正，誠為可惜。  

三、工程技術日新月異、且多元發展快速，工程施工方法、設計工具、

材料引用、預算編製皆需現時實際參與工程技術服務工作者，始較

能把握案件成敗關鍵與節省公帑，將政府有限資源發揮其最大效益。 

建議辦法 

一、考慮工程實務專業養成不易且資訊化時代技術多元發展快 速，建

議市府各級工程之技術審查工作(招標遴選、設計審查、工程督導查

核..)，能提高實務界代表之比例，並建議降低學者擔任委員之比

例，並注意勿聘任同一學者頻繁擔任委員之情況。  

二、因地緣關係還是在地人較能瞭解本地人之實際需求，建議本市工

程相關審查工作仍以聘任本地學者專家為優先考量。  

三、本工程技術顧問公會成員，皆為現時工程實務界從業之執業技師，

依法令規定至少應具有七年之各類專業實務技術經驗，其中兩年以

上為專案負責人；故本會應為本市極為合適的工程技術審查機構，

本會亦極樂意推薦各類科學、經歷符合機關需求之執業技師擔任臨

時或常駐之專業審查委員，尚祈本市各工程主辦機關審酌考量多多

利用本會之專業資源。 

辦理情形 

（秘書處）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 94條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規定，機

關辦理採購案之評選，應成立五人以上之評選委員會，由機關就具

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專家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各採購案主辦機關就委員會組成及人數均須依規定辦理，並肩負



評審成敗責任。爰評選委員聘任應由各機關依採購個案特性及需求

挑選與評選項目有相關專門知識之專家學者，再簽報其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後辦理。 

三、另為使評選委員及其專業知識資訊更加透明，目前採購評選委員

會成立後除有特殊情形外，委員名單及其學經歷即公開於政府電子

採購網，以利各界檢視其專業與採購項目之關聯性。 

四、有關臺中市商業會建議宜多遴選具實務界工程技術服務經驗之本

地執業技師專家擔任審查委員，會後將通函請各機關學校參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一、本府各工程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技術服務之設計審查或施工督導作

業，可視工程特性洽公會提供專業協助。 

二、本府辦理工程施工查核部分，須依工程會建置之工程施工查核委

員專家名單資料庫遴選；目前該資料庫名單內已有相當多實務界代

表，並多為本地專家學者。 

三、本案之建議提高實務界代表比例，並優先聘任本地學者專家乙節，

將通函各機關，倘有遴聘審查委員需求時列入通盤考量。 

會議補充 

（秘書處） 

  市府同仁皆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辦理各項採

購作業，有關採購評選委員之遴選，本府各機關皆按採購法相關規

定，依各採購案件性質聘任相關專門知識及其經驗之委員，並於採

購評選委員會成立後公開委員名單及其學經歷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以達資訊公開透明，除消除外界疑慮外，並展現公平、公正、專業

及公信力。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敦促各局處提高實務界代表之比例並將聘任在地學者專家之建議列

入通盤考量，各機關倘辦理各項作業有遴聘委員審查之需要，將視

情況請公會提供相關建議，以貼近實際需求、提升工程品質。 

 

決議 
  通函各機關學校，建議遴選審查委員時，將具實務界工程技術服務

經驗之本地執業技師專家列入考量，提升公平性。 

 



提案人 主任委員 林肇基 所屬公會 
臺中市商業會 

公共事務委員會 

提案五   敦請衛生局與社會局落實公司行號加入相關商業同業公會。 

說明 

法規名稱：商業團體法  (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修正日期：民國 104年 02月 04日 

第二章 商業同業公會  第二節 會員  第 12條 

  同一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商

業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

會為會員；其兼營二業以上商業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至少

應選擇一業加入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前項會員應指派代表出席商業同業公會，稱為會員代表。 

 

法規名稱：殯葬管理條例 (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修正日期：民國 106年 06 月 14日 

第四章 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及輔導  第 42 條 

  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

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始

得營業。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之殯葬場所開發租

售業及殯葬服務業，並已報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者，視同取得前項許可。 

 

殯葬禮儀服務業於前二項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

應持原許可經營證明報請營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始得營業。但其設有營業處所營業者，並應加入該營業處所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殯葬服務業公會後，始得營業。 

殯葬設施經營業應加入該殯葬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殯葬

服務業公會，始得營業。 

第一項規定以外之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應向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

書，並加入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公會，始得營業；其於原許可設立

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一項申請經營許可之程序、事項、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0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4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42


 

法規名稱：石油管理法  (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修正日期：民國 103年 06月 04日 

第四章 銷售管理  第 17條 

  經營汽油、柴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油氣之零售業務者，應設置

加油站、加氣站或漁船加油站。但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柴油

批發業供自用加儲油 (氣) 設施業者或非供車輛使用汽油或柴油之

零售，不在此限。 

經營加油站、加氣站或漁船加油站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設站；設站完成並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審

查合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加油站、加氣站或漁船加油站經營

許可執照後，始得營業。 

前項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之用地及設置條件、設備、申請

程序、經營許可執照核發、換發及其他經營管理事項之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之核發、換發及其

他經營管理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辦理。 

經營加油站業者，應加入當地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法規名稱：醫療器材管理法 (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公布日期：民國 109年 01月 15日 

第二章 製造販賣之管理  第 13條 

  非醫療器材商，除另有規定外，不得為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定之業

務。 

申請為醫療器材商者，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領得許可執照後，始得營業；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

記。 

醫療器材商應於登記處所製造、販賣或供應醫療器材；其分設製造

場所或營業處所者，應依前項規定各別辦理醫療器材商登記，但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免各別辦理營業處所販賣業許可執照或於登

記處所販賣或供應醫療器材。 

第二項申請醫療器材商，如非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需檢附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函。 

第二項之醫療器材商，應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之規定加入同

業公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200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30106


建議辦法 

一、依「商業團體法」第二章，第二節，第 12條執行。 

二、並落實「醫療器材管理法」第二章，第十三條，第二項條文。 

三、若依法實行或依罰則執行仍無法達到效果，為避免造成行政人員

行政不做為或廢弛職務，可否另類思考，用鼓勵，獎勵，有賞的模

式試試。 

辦理情形 

（社會局） 

一、內政部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22條規定，104年 2月 4日

修訂商業團體法第 12條，放寛兼具經營二種以上業務範圍之商業者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至少應選擇一業加入公會」致兼營之公司

商號選擇一業加入公會即可；商業團體以書面通知所屬業別公司、

行號加入公會，逾期不入會者，可將書面通知證明文件、公司行號

名冊與公會會員福利報送社會局。 

二、透過相關因應措施推動，逐步達成業必歸會目標: 

1. 爭取政府機關之委託或合辦事宜，謀求會員福利並適時向政府機

關反映經營困境。(如:口罩事件) 

2. 建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規(如:殯葬管理條例、石

油管理法) 

3. 建議公司行號執行業務應檢附公會會員證使得辦理。(如不動產

開發業者申請開工應檢具本市公會當年度會員證書)、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 

4. 加強健全工商團體功能，以行政措施鼓勵業者入會，由事業主管

機關委辦(或合辦)公會辦理所屬業務事宜。如商業會-產地簽

證，辦理該業專業訓練。 

5. 公會積極辦理會員商品廣告展覽，以促進該業經濟發展事宜。如

糕餅公會與本府合辦糕餅節、電腦公會辦理電腦展、室內設計公

會、茶商公會亦有相關之展覽。 

 

（衛生局） 

一、依據商業團體法第 12條規定，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

照之公營或民營商業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加入

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惟依同法第 63條規定，商業團體對不

依法加入為會員之公司、行號，應以書面通知限期入會，逾期不入

會者，報請主管機關(社會局)通知其於 3 個月內入會；逾期再不入

會者，由主管機關(社會局)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復經社會局表示，有關違反業必歸會之規定，其相關裁罰案件

頗有爭議，該局如遇是類案件，會輔導業者加入其他商業公會。 

二、另，針對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3條規定，醫療器材商，應依工業團



體法或商業團體法之規定加入同業公會；惟同法中此項規定無相關

罰則，故無法強制醫療器材商加入公會。 

三、本局前於 109年 2月 19日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

第 1 次食藥衛生安全工作聯繫會議」中提案，建議醫療器材藥商，

比照「藥師法」第 9條規定，應加入設立所在地之的醫療器材公會，

惟會議決議表示，已於醫療器材管理法立法時評估相關事宜，故循

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相關規定辦理，由業者自行視其所需選擇

相關公會加入。 

 

會議補充 

（社會局） 

  牽涉專法的部分，以落實專法為準則，人民團體法係以自治、自律

的方式訂定，不宜太過強硬，社會局將繼續以漸進式勸導業者加入

公會。 

 

（衛生局） 

  目前依據醫療器材管理法規定，針對未加入公會之醫療器材商無相

關罰則；而在商業團體法中雖有罰則，但實務上很難裁罰，也多有

爭議，如有相關案件，係以輔導方式輔導業者加入。衛生局現階段

已於醫療器材商設立許可函文中明列商業團體法第 12 條條文規

定，並責請業者依規辦理。 

決議   業必歸會為全國性共通問題，將繼續輔導業者加入公會。 

 

  



提案人 榮譽理事長 賴明元 所屬公會 臺中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提案六 
 建設案件規劃影響地區發展。 

 北區賴福里梅川東/西路，太原路~進化北路段，綠園道整治工程規劃。 

說明 

一、本案件市府現場勘查四次，本人有三次都在場，都提到太原路~

進化北路綠園道能經過賴厝鋪土地公廟連到進化北路。 

二、109/07/10/17:00 園道改善工程說明會提出內容本案件工程內容

只到土地公廟活動中心截斷，完全與現場勘查四次結論不同。 

三、人有行的基本權利，每次看到長輩要進入土地公廟都要先走快車

道再進土地公廟非常危險，梅川東西路又是雙向單線道。 

四、社區建設會影響地區經濟發展，一條現代化綠園道旁邊有一間非

常不諧調舊建設，都市繁榮是要整體規劃。 

建議辦法   民主時代，土地公廟又不是私人所有，建請市府關心。 

辦理情形 

（建設局） 

本案考量園道綠地設施老舊不符合人體工學、花架涼亭經常性漏水

及步道鋪面凹凸不平影響通行，建議整體景觀改善，打造具友善親

民的親子戶外休憩空間，以加惠地方。 

爰此，本案進行整體規劃設計，相關規劃成果原則說明如下: 

1.本園道規劃將依據本市花之道自然花園政策及概念帶入梅川園道，

導入具當地特色多年生花卉、多種類不同月份之香花、香草植物除

提供周圍居民或遊客做為環境教育及感官體驗外，亦可讓生活空間

得以活化利用，達到兼具休閒、社交、教育、生態景觀等多重預期

效益。 

2.另依據「臺中市梅川周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一期）」整體規劃原則，

將園道規劃採行人及自行車道共道方式辦理達到人行及自行車共享

之目的，以提供多元的通行步道。 

3.保存基地內既有老樹，創造林蔭遊戲空間，將影響鋪面隆起之喬木

進行移植，以提供無障礙通行之步道、廣場及親子活動區域，營造

友善戶外休憩場所。 

綜上，為改善該處園道環境，本府就取得地方共識區域優先施作，

並持續與賴厝廍福德祠溝通。 

決議   建設局持續與地方溝通協調。 



提案人 理事 楊日瑱 所屬公會 臺中市攝影商業同業公會 

提案七 
  新式身分證相片拍攝回歸至營業登記店家拍攝確保品質，增加店家

營收及政府稅收。 

說明 
  非法個人業餘搶食正統營業店家生意有如地下經濟，消費者拍照品

質無法得到保障。 

建議辦法 

一、請政府嚴格取締非法業者。 

二、請民政局核准我們攝影公會店家施做布條內容:「臺中市政府民政

局推薦身分證拍攝合格店家」，以利消費者辨識。 

辦理情形 

（民政局） 

一、自 106 年 7 月 3 日起民眾申辦國民身分證，繳交相片方式不再侷

限紙質相片，亦可以選擇繳交數位相片，倘符合規格之紙質相片或

影像檔戶政事務所均應受理。 

二、內政部於 109年 8月 12日邀集照相攝影商業同業公會、職業工會、

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開會研商協調照相收費、

原始取像不修圖、協助將數位相片上傳該部網站及對行動不便者及

偏鄉居民到府拍攝相片服務等事宜，俾使未來全面換證作業順利推

動並顧及照相業者權益。 

三、本案戶政機關依規審查相片是否符合年限及規格，如相片符合規

定，戶政機關自應受理。 

四、基於自由市場機制，民眾得自行擇定拍攝店家及服務。又實務上

民眾仍選擇專業相館拍攝的相片製作身分證為絕大多數。 

五、有關辦理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相關作業及須知現由中央修訂中。 

會議補充 
  關於公會要求施作布條部分，因中央相關法規及作業規定尚在修

訂，待相關規定明確後再行研擬。 

決議   依民政局意見辦理。 

 

  



提案人 常務監事 黃照明 所屬公會 臺中市商業會 

提案八   設立捷運站以振興中區繁榮。 

說明 

一、祖孫代代安身立命的中區店面，就靠捷運藍線走中正路進車站，

那會影響中山路、民族路、成功路、光復路、繼光街、東協廣場、

自由路、市府路、平等街、興中街、第二市場、中華路還有其中好

幾條巷子的商機。大家說重不重要。看看臺北市西門町捷運站，它

讓西門町從 20 多年的沒落再重新繁榮，就知道中區 【 商店街 】

要振興商機也要設立捷運站。 

二、中區是臺灣第二大城市，280 萬人在此轉換路線的大火車站前的

商業區，日本人設計的中區是以京都為本的井字形道路，時代不斷

的進步這種道路已不敷使用，捷運地下化中區所有道路都要重新規

劃，這是一個活化商業機能的大機會也是中區能否再生的臨門一

腳，和文創, 悠閒的生活是不衝突的。 

建議辦法   如說明。 

辦理情形 

（交通局） 

  臺中捷運藍線可行性研究前已於 107年 10月 3日奉行政院核定，本

局刻正依據可行性研究為基礎辦理綜合規劃作業，捷運路線規劃西

起臺中港，沿臺灣大道行經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西屯區、西

區、北區、中區及東區，並規劃於中區興中停車場及第二市場前設

置 B13站、臺中火車站與新民街前設置 B14站。 

會議補充 

  本案未來將視臺中市整體都市規劃發展，配合市府政策規劃地下

街，本府也將持續檢討整體路線方案、車站規劃、工程技術標準、

用地取得、土地開發、環境影響及都市計畫等並爭取中央單位核定

補助，以早日提供本市民眾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 

決議 尊重交通局規劃，並持續與地方溝通。 

 

  



拾、臨時提案共 7案 

提案人 理事長 林慶昌 所屬公會 臺中市當舖商業同業公會 

臨時提案 

一 

  依當舖業法第四條之五規定，每增加二萬人，籌設一家為基準。建

請籌設需設立「公司籌備處」，方可參與抽籤。 

說明 

一、當舖經營係相當專業。 

二、有鑑於市警局於 107年 5月 15日發放 10張許可證。滿 20歲市民，

即可報名抽籤。9張許可證皆已轉讓。 

三、建請由專業業者經營，免去轉讓價格過渡動盪。 

建議辦法   請依程序設立公司籌備處，方可參加抽籤。 

機關答覆 

（警察局） 

  依提案人所提:請依程序設立公司籌備處，方可參加抽籤案，經查內

政部於 91年 2月 20日發布「當舖業申請籌設勘驗及設立許可辦法」

及本府警察局於 107年 2月 13日公告之「辦理當舖業申請籌設核發

同意書作業要點」，均無規定參與抽籤者需先設立「公司籌備處」(公

司籌備處需提出資本額存款證明，會計師簽核出具資本額查核簽證

報告)，依現行法規無法增列。另查其他五都辦理申請當舖新籌設案

件審查，亦均無需先設立「公司籌備處」之規定。 

  臺中市辦理當鋪業籌設抽籤，於公告內容訂有十項資格要件，要求

申請人提出符合要件內容的相關證明文件，經過各項要件的審核，

盼能使有意願的專業經營者參加抽籤。 

決議 
當舖業申請籌設勘驗及設立許可辦法為中央主管法規，建議林理事

長再於商業總會提出，提供內政部及經濟部參考。 

 

  



提案人 榮譽理事長 何朝富 所屬公會 臺中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臨時提案 

二 

  台中市崇德館和東海館原地改建和擴建計畫案。 

說明 

一、台中市人口逾百萬，但長久以來卻只有一個殯儀館(崇德殯儀館內

僅有甲級廳 1 間、乙級廳 4 間、丙級廳 3 間、丁級廳 5 間、戊級廳

5間)、兩個火化場(東海火化館和大甲火化館)，就治喪比例原則來

說，殯儀館禮廳等殯葬設施長期不敷使用，請市府和新任盧市長能

重視並有積極增建和擴建措施，才能讓亡者享有尊嚴，活著的人也

能享有安心和寧靜的送行品質。 

二、崇德館地處北區市中心，旁有醫院、學校，館區腹地小，停車不

便，出殯車輛常造成交通打結，亦有空污和噪音等問題。 

三、東海館建館逾 30年，不僅台中市民，鄰近縣市包括彰化縣、南投

縣及苗栗縣民眾都會跨縣市使用(彰化、南投都沒有公設火化場)，

30年前土葬比率仍高，設施尚能符合需求，但現如今火化比例高達

97%以上，火化場空間早已不敷使用，老舊的設施及建物，亦應汰換、

裝修或擴建。 

建議辦法 

一、建議崇德館和東海館兩館可先行規劃「會館式」地上和地下多樓

層設計改建。例如地上 7 樓、地下 5 樓，將可有效改善治喪空間和

品質問題。大甲館則因地處偏僻，且因使用率不高，建議可延後增

建。 

二、建議不採 BOT模式，以免影響殯葬產業優質發展與進步。 

三、台中崇德館腹地狹小，改建期間建議可有效運用館內停車場、或

中國醫大附醫急診後方之公有停車場，進行臨時辦公或治喪空間。 

機關答覆 

（民政局） 

  一、崇德殯儀館 

（一）目前崇德殯儀館依據短期及中期無增建其他殯葬設施之計畫，

亦無搬遷計畫，生命禮儀管理處係採逐年編列預算加強館內設施維

修工作，如進行屋頂鐵皮更新及防水、公廁及誦經區整修、環保金

爐汰換、通行廊道地磚及柏油路面更新、各級禮廳整修更新等，俾

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治喪環境。另在改善殯葬噪音及金爐空污方面，

利用殯葬協調會宣導業者配合各項使用規定辦理，如中小型戊級禮

廳已採用降低插座開關電流量方式，有效防制擴音設施放大殯葬噪

音;另持續改善金爐排放廢氣以符合環保法規，維護館區週邊空氣品



質。 

（二）本(109)年度崇德館內部設施更新部分包含運棺通道整修工程、

館內公用廁所修繕、金爐更新、空汙防制設備更新、館區內部柏油

路重新鋪設、館內停車場牆面美化作業及人行步道更新修繕等。 

二、東海殯儀館 

（一）擴建案因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環評委員多數要求市府承諾嚴於現

有法令標準，且當地民眾反對聲浪仍強烈，經評估後取消東海館擴

建計畫。 

（二）為改善東海殯儀館火化廢氣排放問題，生命禮儀管理處計畫 109

年至 111 年間編列經費用於汰換老舊設備，其中 109 年已編列經費

汰換 2 座火化爐及 1 套空汙設備，火化爐更新案已竣工，空汙設備

更新案現正執行當中；110年提報編列經費用於汰換 4座火化爐及 2

套空汙設備；111 年提報編列經費用於汰換 2 座火化爐及 1 套空汙

設備，以期逐年改善空氣汙染排放問題，並兼顧殯葬火化業務執行。 

決議   殯儀館改建議題需從長計議，請民政局繼續與民間溝通。 

 

  



提案人 理事長 張治本 所屬公會 

臺中市遊覽車客運 

商業同業公會 

臨時提案 

三 

  建請 臺中市政府為本市莘莘學子上、下課搭乘學生交通車安全，

協助於本市各級學校周邊道路之市區公車停靠區在無乘客候車情況

下給予承載學生上、下課交通車臨停之便及規畫增設大客車停車格

或臨停下客區，以維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敬請惠予協助，

不勝銘感。 

說明 

一、本業遊覽車為各級學校承租疏運學生上、下課之交通車已成常態，

每因為承載學生上、下學而找不到臨停空間，致險象環生並影響道

路交通及學生安全至巨。 

二、本案本會曾於 109 年 9 月 2 日以中市遊客運字第 109105 號函(如

附件)建請 貴府交通局協助處理，目前未獲回應。 

建議辦法 
  建請 臺中市政府協助如案由，以方便學生上、下課搭乘及維道路

交通人車安全。 

機關答覆 

（交通局） 

  再請學校妥適規劃學生接送區域，各學校周邊交通狀況不盡相同，

再向理事長請益實際情形，商討個案改善方式。 

  中央法規禁止一般車輛於公車停靠區臨時停靠，關於理事長提到臺

北市於公車停靠站後方設立一個大客車臨時上下車處的告示牌做為

解套方式，再向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徵詢，商討後若有可行性，或可

在臺中市試辦。 

決議  參考臺北市作法因應處理。 



 

  



提案人 理事長 張治本 所屬公會 

臺中市遊覽車客運 

商業同業公會 

臨時提案 

四 

  敬請 臺中市政府協助協調教育部修正「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款條文「年齡六十五歲以下」為「年齡六十八歲以

下」之規定，以改善本遊覽車業缺員之荒及本業駕駛人依法執行勤

務暨交通部修法意旨，實感德便。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 109年 6月 29日交路字第 10950079798號令修正「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七(本條為新增、如附件一)規定辦

理。           

二、政府鑑於人口高齡化社會及延後退休年齡已為國際趨勢，為因應

高齡化社會需求及參考國外相關經驗，且由於汽車運輸業駕駛人力

不足現象，已影響相關產業發展，爰配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條件

放寬汽車運輸業所屬逾六十五歲大型車職業駕駛人駕駛執照持照年

齡至六十八歲規定，增訂第十九條之七規定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

六十五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駕駛人執行勤務之駕駛時

段，駕駛時間及行駛路線等配套規定，並公告施行在案。 

三、本會曾於 109 年 9 月 1 日以中市遊客運字第 109100 號函(如附件

二)建請 貴府教育局協助准予本業駕駛人執行交通車疏運業務，但

教育局電稱礙於「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的」(如附件三)第 10條第 1

項第 1款的規定為「年齡六十五歲以下」，未能獲准。 

建議辦法 
  建請 臺中市政府協助協調教育部配合交通部修正意旨，建請教育

部亦同時修正案由規定。 

機關答覆 

（教育局） 

  國中、小學生交通車，經 109年 8月 11日洽詢教育部學前及國民教

育署，表示學生交通車年齡限制相關規定，係依「學生交通車管理

辦法」第 10條規定辦理。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對於年齡限制為有條

件放寬，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為中央法規，有關公會建請本府協助

協調教育部配合交通部修正意旨，將再去函請教育部研議。 

決議   因涉及教育部規定，請教育局將理事長意見反映予教育部。 

















 

  



提案人 理事長 張治本 所屬公會 

臺中市遊覽車客運 

商業同業公會 

臨時提案 

五 

  建請 臺中市政府調整「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

事項」(如附件一)第五點第(一)項「車齡五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

為原則」的車齡放寬為七年以內之車輛措施，詳如說明，惠請 採

納，不勝銘感。 

說明 

一、本業遊覽車業者對營業用大客車均訂有嚴格的保養維修作業流

程，定期落實進行維修保養作業及定期接受監理機關審驗合格，機

件常保最佳安全狀態。   

二、近數年來因陸客不來旅遊市場蕭條，遊覽車出租驟降，又受新冠

疫情及防疫政策影響，國內外旅客斷絕，遊覽車生意停擺，業者已

無能力汰換舊車購置新車，繼而陸續發生車額遞減、結束營業等慘

況。 

三、據統計全國遊覽車額由原有的約 18,500輛，減少到目前的 15,800

輛，本會會員公司的車額則由原有的 1,550輛，減少到目前的 1,217

輛，五年內的車額亦相對的驟減，而承租給學校相關校外活動車輛

顯已產生不足供給的困境。 

四、本案本會已於 109 年 9 月 18 日以中市遊客運字第 109116 號函請 

貴府教育局作案由之調整建議。 

五、檢附南投縣政府 109年 8月 21日府教社字第 1090196028號函(如

附件二)，敬請 參卓。 

建議辦法 

  綜上原因，在現有車輛保養、維修、審驗合格安全無虞的前提下，

建請 臺中市政府准如案由所請，將車齡由原五年以下年份彈性放

寬為七年以內年份之車輛，不勝銘感。 

機關答覆 

（教育局） 

  法規內容明定以五年以下較新車輛為原則，僅就離島地區或改裝裝

載升降設備用車放寬為十年以下車輛，臺中市現在亦依教育部法令

執行。就目前了解其他五都尚未放寬，基於維護學生安全，建議依

現有規定辦理，但可再徵詢學校意見，並反映予教育部。 

決議   因涉及教育部規定，請教育局將理事長意見反映予教育部。 

 



提案人 理事長 鄭生昌 所屬公會 臺中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臨時提案 

六 

一、臺中垃圾場進行遂修，導致旅宿業垃圾無人清運或垃圾清運費大

增，期待能協調合理價位及適當業者為旅宿業者清運。 

二、觀光為市政之主流，為市長所宣示的，期待能整合各局處觀光資

源與觀光業及旅宿業對接。如石岡熱氣球活動，大幅吸引觀光客但 

觀光旅宿 業者因沒有接到活動消息而缺席。 

說明 

一、近年來，垃圾清運費調整於業者持有所聞。臺中垃圾清運費因不

同業者而漲幅互異，近期因臺中垃圾場遂修而導致原本垃圾之清運

商家以其承載垃圾量不足為由棄單不收。當我們找尋其他垃圾清運

業者，常漫天開價，漲幅超過一倍更調漲了近一倍以上 。 

二、石岡區公所此次承辦「2020臺中市石岡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吸

引將近 10 萬人參與此次活動，然而雖屬區域型的觀光活動但也是

屬於創新型的觀光活動，如能跟大 臺中 觀光旅宿業結合，應能具

體提升觀光遊客量及觀光產值。此次舉辦之活動雖屬試辦性質，但

如能與觀光旅宿業結合，更能創造臺中的能見度以及觀光產值。 

建議辦法 

一、如係因臺中垃圾場遂修之故產生短期調漲之現象，建議市長於垃

圾場遂修之前因先擬好配套措施，目前異同，常常需接受天價合約

之垃圾清運，對業者及市民持有不公，如需將臺中垃圾場遂修之垃

圾焚燒量轉移至烏日、后里的焚化廠所額外產生之費用，建議市府

協調業者吸收。未來臺中垃圾場修復完成後的長期契約或酌減該環

保公司垃圾處理費作為政策誘因與商家協調，不予調漲及作為至烏

日、大肚及后里路途之補貼。或是請環保局協調將得以清運之部分 

意願廠商之名單 /對口/方式，提供給業者諮詢。 

二、針對臺中市觀光活動，政府可以藉由舉辦文化、展覽或賽事等大

型活動來做為提振觀光的措施或媒介提升本市能見讀及觀光產值。

例如文化局可以舉辦相關在地文化展示、活動來與觀光旅宿業結

合；經發局與旅宿業的建結不夠深化；運動局可以多舉辦相關賽事

如自行車、馬拉松等活動來促進觀光，或是爭取大專院相關盃賽於

臺中舉辦；勞工局爭取全國勞工大會在臺中舉辦；新聞局有影視基

金，可以獎助電影來臺中拍攝；觀旅局本是觀光之主管機關，但若

各局處能更積極協調及媒合活動在臺中舉辦，更能凸顯臺中。以上

將在地文化藉由賽事、活動、市集、展覽、影視與觀光結合。唯有

站穩在地才能放眼國際。 

決議 

  本次座談會未有此臨時提案相關局處出席，會後轉請權責機關答覆。 

一、垃圾清運類議題：環保局。 

二、觀光活動媒合議題：觀光旅遊局、民政局、運動局、石岡區公所。 



提案人 理事 歐宴宗 所屬公會 臺中市商業會 

臨時提案 

七 

  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針對後疫情時代能協助及放寬經濟補助，

中部地區高鐵及世貿中心給予基層公會若有申請會展時，能給予展

場補助，協助各公會在疫情困難時間可以渡過難關。 

說明 

一、在疫情時間商業會有許多公會皆蒙受經濟衰退影響，針對婚紗、

糕餅、美容、家具、寢具、電器、電腦、寵物、食品、百貨、建材、

汽車、旅遊、飯店、樂器、珠寶、醫材、婦幼、廚具、玩具、文具

圖書……等公會。 

二、若有提出完整規劃在會展經濟、綜合性、區域性、服務性，參展

時給予鼎力輔導補助，促進經濟，振興商業，讓中小商業能強渡難

關。 

機關答覆 

（經濟發展局） 

  疫情期間與外商相關中小企業大多有受到影響，醫療器材、塑膠容

器、口罩等是正面影響，而工具機、手工具業則較為緊縮。 

  有關會展場地優惠方面，對於大型會場如工業區世貿展覽館、烏日

國際展覽館，經濟發展局已將租金打五折；全台中 51個場館，例如

帝國糖廠等 BOT、OT、ROT相關的場地，已經折扣五千多萬元，在資

金上做出實際補貼。 

  有關補助辦理會展，經濟發展局近期有辦理鈑金展、五金展，也與

會展單位溝通，在參展價位上盡量優惠廠商。目前也與電腦、樂器、

飯店、旅遊、糕餅等公會溝通，規劃在年底年初買氣最旺的時節，

再推動一波年節消費熱潮。 

決議   會展場地價格持續優惠，年底年初舉辦活動促進買氣。 

 

 


